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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936 证券简称：郑州银行 公告编号：2020-060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一、本次股东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 

二、本行不存在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股东权益变动完成后亦不会出

现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涉及本行控制权的变化。 

一、本次股东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复（证监许可[2020]1485 号）核准，本行非公

开发行 A 股股票 10 亿股，将于 2020 年 11 月 27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发

行完成后，本行总股本由 6,514,125,090 股增加至 7,514,125,090 股。其中，郑州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州控股”）认购本行 A 股股份 1.715 亿股。本

次股东权益变动是本次非公开发行所致。 

本次权益变动前，郑州控股直接持有本行 A 股股份 237,418,926 股，占本行

总股本比例为 3.64%。郑州控股的实际控制人郑州市财政局直接持有本行 A 股股

份 543,178,769 股，占本行总股本比例为 8.34%；直接及间接合计持有本行 A 股

股份 962,382,575 股，占本行总股本比例为 14.77%，包括郑州市财政局直接持有

的 543,178,769 股、郑州控股持有的 237,418,926 股、郑州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持有的 71,784,880 股、郑州市环卫清洁有限公司持有的 55,000,000 股及郑州市市

政工程总公司持有的 55,000,000 股。 

本次权益变动后，郑州控股直接持有的本行 A股股份增加至 408,918,926 股，

占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本行总股本的比例为 5.44%；郑州市财政局直接持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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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A 股股份 543,178,769 股不变，持股比例由 8.34%被动降至 7.23%；郑州市财

政局直接及间接合计持有的本行 A 股股份增加至 1,133,882,575 股，占本次非公

开发行完成后本行总股本的比例为 15.09%。具体变动情况如下表：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有本行 A股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 

持有本行 A股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 

郑州市财政局 543,178,769 8.34 543,178,769 7.23 
郑州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37,418,926 3.64 408,918,926 5.44 

郑州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71,784,880 1.10 71,784,880 0.96 

郑州市环卫清洁有限公司 55,000,000 0.84 55,000,000 0.73 

郑州市市政工程总公司 55,000,000 0.84 55,000,000 0.73 

合计 962,382,575 14.77 1,133,882,575 15.09 

注：2019 年 8月，郑州控股由郑州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100%出资变更为郑州市

中融创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100%出资，郑州市中融创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为郑州市财政局的全

资子公司，郑州市财政局直接及间接合计持有的本行 A 股股份由 656,163,737 股增加至

871,842,501股，合计持股比例由 11.08%增加至 14.72%。 

2020 年 4 月，因国有股行政划转，郑州控股接收河南嵩岳有限责任公司所持本行 A 股

股份 156,624 股，直接持有的本行 A 股股份增加至 215,835,388 股，持股比例仍为 3.64%。

郑州市财政局合计持有的本行 A 股股份由 871,842,501 股增加至 871,999,125 股，合计持股

比例仍为 14.72%。 

2020 年 6 月，因履行稳定股价承诺，郑州市财政局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本行 A股股份 2,894,126股，郑州市财政局合计持有的本行 A股股份由

871,999,125股增加至 874,893,251 股，合计持股比例由 14.72%增加至 14.77%。 

2020 年 6 月，因本行以资本公积向普通股股东每 10 股股份转增 1 股股份，本行总股本

由 5,921,931,900 股增加至 6,514,125,090 股，郑州市财政局合计持有的本行 A 股股份由

874,893,251股增至 962,382,575 股，合计持股比例 14.77%不变。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一）本行在本次股东权益变动前不存在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股东

权益变动后亦不会出现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因此，本次股东权益变动不涉及

本行控制权的变化。 

（二）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股东权益变动事项涉及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等后续工作，本行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1 月 26 日 


